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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减免税货物管理
摘要

•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45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减免税货物管理办法》是中国海关在“放管服”改革领域重大突破之一，给广大企业减免
税货物进出口业务带来重大利好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强化海关对减免税货物管理。

背景

2020年12月21日，海关总署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是2008年以来海关再一次在减免税业务管理领域重大改革，修订
内容包括减免税业务办理流程、海关减免税货物管理等多方面，未来将对企业减免税申请、减免税货物合规管理
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毕马威观察

新《办法》此次着重体现了“方便企业”和“优化监管”两个方面，并根据近年来“放管服”要求适应当前发展
现状，对减免税货物管理进行改革。我们汇总了以下值得广大企业注意的内容以供参考：

政策相关重要变更1

减免税办理流程优化

申请资料简化

明确融资管理规定

强调合规管理

其他变更

现政策
（海关总署令第179号）

新政策
（海关总署令第245号）

提前向海关申请项目备案 取消项目备案

基础申请资料+享受进出口税收优惠政
策资格证明材料 仅提交基础申请材料

减免税货物向金融机构抵押 明确可向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办
理抵押

每年第1季度向海关递交《减免税货物
使用状况报告书》

明确每年6月30日前提交
《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书》

未按要求提交的将被列入信用异常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
征免税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准予办理减免税
货物税款担保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
征免税确认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准予办理减免
税货物税款担保通知书》

© 2020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
权所有，不得转载。在中国印刷。



2

进出口减免税货物申请流程概述*2

结合本次《办法》及相关政策文件，建议企业：

• 及时了解并梳理行业进出口税收优惠政策，针对相关产业目录和减免税政策要求，提前进行规划和准备，享受相
关税收优惠节省进出口税务成本；

• 规范减免税货物管理，将减免税货物日常管理纳入公司操作规程，重点关注减免税货物抵押和转让、年度申报等
合规事项，同时避免移作他用等违规情事；

• 结合“十四五”规划等其他宏观政策精神，积极参与进出口税收优惠政策设立申请、调整更新等工作，同时继续
关注相关政策更新情况，做好新旧政策衔接和延续工作；

• 加强减免税货物归类管理，避免因产品税号、技术指标等原因违反相关减免税货物申请和管理规定；

• 发生分立、合并、股东变更、改制、破产、撤销等影响减免税资格情况时，应同步关注减免税货物状况，及时向
海关报告并办理相关手续。

毕马威贸易和关务团队一直以来密切关注相关进出口税收政策更新，并以第三方机构身份积极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制定提供专业智力支持。同时，毕马威贸易和关务团队常年为客户提供关务咨询和合规性审阅服务，在贸易相关法
律法规和海关实践等专业领域有深入洞察和丰富经验，可在进出口税收优惠政策申请、办理、合规性审阅等方面为
广大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毕马威建议

货物
进出口申报

向主管海关
办理减免税

确认手续

企业取得
减免税资质

材料

下发
《征免税确认

通知书》
海关审核

提交材料：
1.《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2. 进出口合同、发票
3. 相关货物的产品情况资料

主管海关审核不通
过，应当向减免税
申请人说明理由

《征免税确认通知书》
有效期不超过6个月，
可以延期一次，延长期
限不得超过6个月

通过

不通过：退回申请人

*敬请注意：以上办理流程是按照《办法》相关规定汇总，仅供参考。实际办理流程请以相关具体规定和当地海关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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